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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系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完成后，控股股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增加，但因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动引起的权益稀释致使控股股东持有上市公司股

权比例降低。 

•本次权益变动行为已依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履行免于向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批准程序。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控股股东权益变动概述 

（一）权益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湖北楚天

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向北海三木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75 号）核准，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楚天高速”、“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北海三木投

资有限公司等 12 名股东持有的深圳市三木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17 年 1

月 17日变更组织形式，更名为“深圳市三木智能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并

向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交投”、“控股股东”）等 6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及相关

的中介费用、税费等。目前本次交易相关的标的资产过户、配套资金募集、新增



 

股份发行等事项已办理完毕，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实施情况报告书》。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非公开发行 190,085,929 股，募集配套资金

部分非公开发行 87,332,101 股，其中向湖北交投非公开发行 19,396,551 股，合计

非公开发行 277,418,030 股。新增股份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453,377,893

股增加至 1,730,795,923 股，湖北交投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由 586,664,411 股增加

至 606,060,962 股，持股比例由 40.37%下降至 35.02%，湖北交投权益变动的具

体信息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湖北楚天高

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二）相关批准程序 

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事项已履行相关批准程序： 

1、楚天高速的内部批准程序 

（1）楚天高速于 2016 年 7 月 1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

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控股股东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免于

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楚天高速于 2016 年 8 月 29 日召开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控股股东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

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关联股东均进行

了回避表决。 

2、湖北省国资委的批准 

（1）2016 年 8 月 4 日，湖北省国资委出具《湖北省国资委关于湖北楚天高

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批复》（鄂国资产权[2016]126 号），原则

同意楚天高速第二十七次董事会通过的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系列议案。 

（2）2016 年 8 月 19 日，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资产的评估结果获得

湖北省国资委备案，并取得湖北省国资委核发的《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

表》。 

3、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017 年 1 月 11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

公司向北海三木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7]75 号），核准了本次交易。 

（三）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批

准程序 

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免于提

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条件： 

1、《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相关投资者可以免于按照前款规定提交豁免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

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一）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

股东批准，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投资者承诺 3 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

股，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要约；„„”。 

2、本次权益变动行为完成前，湖北交投持有楚天高速股份比例为 40.37%，

系楚天高速的控股股东；本次重组中，湖北交投参与本次配套融资，认购

19,396,551 股，本次权益变动行为完成后，湖北交投所持楚天高速股份比例为

35.02%；湖北交投已承诺，自本次交易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楚天公

司向其新发行的股份；楚天高速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已依法批准湖北交

投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的申请。 

二、控股股东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湖北交投已承诺于本次重组中取得的楚天高速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

月内不转让，于本次重组前持有的楚天高速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



 

转让。锁定期届满后，该等股份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中国证

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此外，若上述锁定股份的承诺与证券监

管部门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符的，湖北交投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对

上述锁定期约定进行相应调整。 

三、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交投本次权益变动的专项核查结论

性意见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投资者权益变动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

六十三条规定的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条件，湖北交投可免

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的申请，直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登公司上

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手续，本次投资者权益变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声明文件。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2月 24日 


